市财政科研项目经费“包干制”重要事项提示

根据《克拉玛依市财政科研项目经费“包干制”管理办法》（克科规[2026]5号）及各类经费检查中发现的共性问题，为切实防范项目经费使用与管理风险，现就相关重要事项进行提示：

一、不得列支费用

1.不得列支硬盘、U盘、耳机、鼠标、键盘、插线板、充电宝、桌椅、硒鼓、纸张等办公耗材费用；

2.不得列支笔记本电脑等通用仪器设备、通用软件费用；

3.不得列支论文润色、编辑、翻译等费用；

4.不得向关联单位或特定关系人等转拨项目经费；

5.不得向参与项目研究和管理相关的工作人员支付专家咨询费；

6.不得列支学生培养费用，包括论文答辩、论文评审等费用；

7.不得列支车辆燃油费、通信服务费、办公软件会员费等。

二、不得列支与本项目不相关的费用

1.不得购买、试制或租赁与本项目无关的仪器设备和软件工具；
2.不得列支与本项目不相关的胶装、打印、图书资料等费用；

3.不得列支与本项目不相关的调研、考察、参会等差旅费用；

4.不得列支与本项目不相关的论文版面费、专利申请费；

5.不得列支与本项目不相关的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1.不得全部列支设备费；

2.不得随意调账变动支出；

3.不得故意拆分采购项目、规避政府采购程序；

4.应根据项目进度合理使用经费，加快执行、提高效益；
5.间接费用实行总额控制，除项目管理费、绩效之外，其他间接费用不建议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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